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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蹈歷史「臺灣舞蹈記憶地圖」計畫
115年度獨立研究案徵件
提案申請書
申請須知：  
1. 填寫前請仔細閱讀本計畫簡章，完成填寫後轉為PDF檔案後上傳。 
2. 請使用電腦輸入，如表格不敷應用，可自行增加頁面。 
3. 提案者須將申請書連同相關資料上傳至Suverycake，連結如下：
https://weiwuying.surveycake.com/s/eLnW3
4. 第一部分提案者資料，請依申請身分擇一填寫

	第一部分：提案者資料（個人）
*僅個人提案者需填寫，無立案之研究團隊填寫代表人

	姓名
	（中文） 例：王大明

______________________
	（英文） 例：WANG Da-ming 或 David WANG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出生日期 
（西元年／月／日）
	

	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
	
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通訊地址
	




	第一部分：提案者資料（團隊）
*僅團體提案者需填寫

	團體名稱
	（中文）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
	（英文）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統一編號
	

	聯絡人／代表人
*請包含中英文姓名
	（中文） 例：王大明

______________________
	（英文） 例：WANG Da-ming 或 David WANG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聯絡人職稱
	

	代表人聯絡電話
	

	代表人電子信箱
	

	代表人／團體通訊地址
	

	團隊成員
*請包含中英文姓名
	1. 例：黃小明 HUANG Hsiao-ming 
2.
3.
4.



	第二部分、完整履歷表
＊個人申請：含學歷、工作經驗、曾獲榮譽／獎項、發表之期刊或論文等
＊團體申請：含團隊簡介、成員簡介，相關業務經驗、曾獲榮譽／獎項、發表之期刊或論文等
＊檢附個人曾發表期刊論文或個人網站連結請注意瀏覽權限。

	



	個人申請，請貼上身分證／居留證正面
	個人申請，請貼上身分證／居留證反面

	
	

	團體申請，請貼上團隊立案證明

	

	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：
提案者同意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（以下簡稱「本場館」）基於活動報名及徵件相關需求之目的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提案者所留存之個人資料，以供聯繫通知甄件訊息、以及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及資料分析等相關必要服務之用。若提案者欲就提供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行使權利，得向本場館以電子郵件或電話（客服專線：07-262-6666）提出申請，但須提供提案者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核對，且本場館得按申請事項依法酌收工本費。



	第三部分：研究計畫書

	  研究方法及成果：(請勾選) 
· 口述史研究
· 主題式研究  

	內容包含研究對象、研究背景與緣起、研究時間範圍、研究方向及內容、工作計畫與期程（可參考下表一）、經費預算（編列方式可參考下表二）、參考文獻。
表一、工作計畫與期程
	階段
	時間
	達成之工作項目

	 第一階段
	 115年3月1日
	 繳交工作計畫書。

	 第二階段
	 115年5月29日
	 

	 第三階段
	 115年7月31日
	 


表二、經費預算編列範例
	「臺灣舞蹈記憶地圖」計畫獨立研究案「OOO（案名）」經費表

	單位：新臺幣

	項目
	名稱
	需求說明與經費預算編列準則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小計

	（一）人事費
	1-1
	研究人員
	辦理獨立研究案計畫統籌與執行之研究人員。
	
	人月
	
	

	
	1-2
	助理
	辦理獨立研究案計畫行政協助之助理人員。
	
	人月
	
	

	
	1-3
	臨時工作人員
	為完成逐字稿之整稿所需之臨時工作人力費用。
	
	小時
	
	

	（二）訪談費
	2-1
	國內旅費-交通費、短程車資、租車費等
	交通車資/油資/停車費依據本場館出差旅費相關規定：
A. 飛機、公民營客運、火車、高鐵、捷運、輪船皆按實報支，領有優待票而仍需全價者，補給差價。
B. 自用汽(機)車：
a. 按實際公務用之行駛里程數報支。
b. 道路(橋)通行費及停車費可按實檢據報支。
c. 行駛里程數自出發地至目的地計算；同一次出差，有多個出發地及目的地者，里程數分別計算。
d. 核銷時需附超過或等於核支金額之油單為憑證。
e. 里程數折算交通費核付標準如下：
	公里數
	每公里可核付金額

	1~50公里
	新臺幣7元

	51~100公里
	新臺幣6元

	101公里以上
	新臺幣5元


C. 計程車：
a. 應於收據上載明搭車起訖地點，按實報支。
b. 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，應優先乘坐大眾運輸工具。
	
	
	
	

	
	2-2
	住宿費
	計畫人員、訪談對象等參與會議、訪談等相關工作等所需住宿費。
	
	晚間
	
	

	
	2-3
	受訪者出席費
	訪談對象出席費：每人每場次（3小時內）以新臺幣2,500元 (含稅)計酬，以6次為限，訪談拍攝時段為5,000元，3次為限，單一受訪者最高受訪費以新臺幣30,000元為限。
依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「主/合辦節目_獨特之藝術專業人力等經費編列原則暨給付標準」），超過3小時則以兩節出席費計算，不超過3小時，仍以一節計算。
另，訪談衍生之受訪者交通費以核定之補助經費支應。
	
	人場
	
	

	（三）材料費
	3-1
	資料蒐集費
	依據獨立研究案所需購置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。
	
	
	
	

	
	3-2
	影印費
	相關文件列印之費用。
	
	
	
	

	（四）雜支
	4-1
	雜支
	文具用品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辦公事務費用。
不超過前項（一）至（三）金額總和百分之五計列。
	
	
	
	

	合計（一）+（二）+（三）+（四）
	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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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四部分：其他補充資料及希望主辦單位知道的內容（選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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